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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未满18周岁孤儿和
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项目申请表


	儿童姓名：
	

	社区（村）：
	

	街道（乡镇）：
	

	 区（市、县）：
	

	市：
	







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表由受资助学生首次申请时填写，由学生本人签字确认内容是否属实，以后每学期只需提供本学期在校证明；
二、本表一式4份（规格为A4纸，双面打印），分别由学生、受理单位、审批单位、学生所在学校各存1份。














	辽宁省未满18周岁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项目申请表

	儿童基本信息
	姓名
	　
	性别
	 　
	民族
	　
	1寸近期
免冠照片

	
	身份证号
	　
	联系电话
	
	

	
	户籍地址
	　
	

	
	儿童类别
	未满18周岁孤儿       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
	

	
	开户银行
	　
	[bookmark: _GoBack]银行账号
	

	
	儿童养育情况
	机构集中养育     □社会散居      省孤儿学校
	就
读
情
况
	技校
中专
职高
大专
本科
硕士
博士

	
	就读院校及专业
	　
	
	

	
	入学年月
	　
	 学 制 （年）
	　 
	拟毕业 时间
	
	
	

	
	院校联系人
及电话
	　

	本人申请及承诺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于     年   月考入                 学校      （专业）    （年制），现申请辽宁省未满18周岁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金，我保证以上提供的所有信息真实、准确，如有不实，自愿退还已领取的所有助学金并承担相应的一切后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	

	
	
	

	
	　
	本人签名（指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
	
	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	

	乡镇（街道）或福利机构审核意见
	 
  经查验，       符合辽宁省未满18周岁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项目申请条件，建议予以确认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	

	
	
	

	
	　　经办人：
	
	　
	　
	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

	民政部门审批意见
	  经审核，       符合助学资助条件，从     年    月起发放辽宁省未满18周岁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金，每学年1万元。
	

	
	
	

	
	　
	
	
	
	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  
	
	　
	

	
	　  审核人：
	　
	　
	　
	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　
	

	
	
	




	助学项目证明材料

	




录
取
通
知
书
复
印
件







	录取通知书复印件粘贴处



	





学
生
在
校
证
明










	在校证明粘贴处




2




